
附件3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
2025-2026年实验室各系统维护保养服务合同
                                   合同编号：            
甲方（订购方）：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
乙方（服务方）： 
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实验室各系统维护保养服务事宜，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服务合同条款如下：
一、服务内容
（一）实验室净化系统运维
运维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过滤器、控制面板、紫外线灯组、压力梯度（压差表）、净化机组、PVC地板等。具体为：保持净化空调机及配套风管等配件的洁净、温度、风量等功能正常；液晶显示控制面板及机械操作面板正常启用；机组制冷制热控制在18~26℃范围内；相对湿度控制≤65%；所有过滤器清洁，安装、使用、功能正常；风管、送风口、技术夹层清洁、密闭、平整,风量、消音正常；通风系统阀门及附件如百叶风口等组件正常，压差表检查与故障排除；洁净室围护结构材料（如天花、墙、地面、门、窗及其龙骨接缝等）完好，有无变形、锈蚀、破损等情况，附件（锁头、地吸、门扫）锈蚀、老化；传递窗口互锁装置可正常开关，密封条密闭，上述物品外观、功能出现问题，一律更换全新产品（更换产品性能不低于原配件）。每年根据需要提前一星期内更换GKF10高效过滤器2台滤网、GKF5高效过滤器3台滤网，并清洁过滤通道，维保完工后供应商进行清洁杀菌消毒处理并用尘埃粒子计数器进行洁净度自检，自检结果须达到实验室洁净度要求并向采购单位提交自检检测报告。
（二）实验室通风系统运维
运维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排气罩（金属排气罩、塑料排气罩）、所有管道、原子吸收罩、开关控制阀门、通风柜、变频系统、风机、噪音消除、风量控制、酸雾净化塔、活性炭吸附塔（装置）等，楼顶天面风管穿越楼板区域附近防渗工程，每3个月检查一次实验室内通风柜控制面板，每3个月做一次面风速测试，记录结果，有异常的通风柜提出维修方案并按照损坏情况进行维修；排风机运行情况检查，轴承系统维护加润滑油，震动检查；风机电气控制系统检测和调试，确保运行正常；风机与风管连接处密闭性检查，确保密闭完好；风机运行与自控系统统调测试，通风柜排风量数据显示与实际的吻合性检查，确保两者一致；风机叶轮检查，确保完整；风机皮带检查，有损坏负责更换；检查风管是否有裂缝、变形、堵塞等情况，以及管道连接处是否紧固如有问题进行修补；检测酸雾净化塔吸收液PH值、一年一次更换所有酸雾净化塔内吸附球，清理酸雾净化塔沉淀物及废液，更换新氢氧化钠吸收液避免堵塞水泵；一年两次更换活性炭吸附塔耗材（活性炭块100*100*50mm共4270块）。
（三）实验室集中供气系统运维
运维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气体检漏、自动切换面板、减压阀、低压探头、气体泄漏探测器、低压报警主机、泄漏报警主机。具体为：气体检漏涉及3-6楼所有实验用气气路，要求保压十二小时，无泄漏；自动切换面板检查出口压力正常，无堵塞现象，检查切换面板的切换功能正常，检查切换面板是否泄露；减压阀检查出口压力正常，无堵塞现象，检查阀门是否有泄露现象，检查减压阀减压功能正常；低压探头、气体泄漏探测器检查低压探头是否有信号输出；低压报警主机检查报警主机是否有信号输入，检查电源是否正常；泄漏报警主机检查报警主机是否有信号输入，检查电源是否正常。
（四）实验室专用弱电系统运维
实验室专用弱电系统定期维保，通过线路检查、测试等方式进行，确保电路、UPS、接地系统、电箱空开、弱电系统等正常使用，筛查线路破损、腐蚀、连接松动等情况，优化配电荷载等，指导站内物业进行日常巡检。
（五）实验室给排水系统运维
给排水系统定期维保，通过管路检查、系统维护等方式进行，确保水量水压满足用水要求、排水顺畅、管路无泄漏破损等。
（六）实验室废水处理设备
检查废水处理设备电路、水管等设施安全隐患并检查相关试剂是否有剩余，服务商负责及时更换试剂。
（七）小型仪器设备检修
采样设备、小型仪器设备电路检查及相关检修，发现问题负责维修（零配件500元以下由服务商提供，500元以上根据实际情况另外报价订购配件，费用按市场价另计），在本项目服务范围的小型设备详见仪器设备一览表。
仪器设备一览表
	1
	微波消解系统
	47
	水质自动采样器
	93
	抓斗式采泥器

	2
	水质多参数监测仪
	48
	智能一体化蒸馏仪
	94
	马弗炉

	3
	便携式固相微萃取前处理仪
	49
	废气硫酸雾采样装置
	95
	电导率仪

	4
	多参数水质监测仪
	50
	生物显微镜
	96
	超声波清洗仪

	5
	超高倍体视解剖镜
	51
	数采器
	97
	超声波清洁机

	6
	实验室超纯水系统
	52
	多参数测量仪
	98
	恒温恒湿箱

	7
	体视显微镜
	53
	备用电源(河口自动站)
	99
	制冰机

	8
	全自动稀释配标仪
	54
	便携式分光光度计
	100
	超声波清洗器

	9
	总氮、总磷分析仪
	55
	数采器
	101
	超声波粉碎机

	10
	行星式球磨仪
	56
	超纯水机
	102
	生化培养箱

	11
	VOCS专用气体动态稀释仪
	57
	生物显微镜
	103
	立式高压蒸汽灭菌器

	12
	微波消解仪
	58
	隔离稳压器
	104
	紧凑型磁力搅拌器

	13
	四平台行星式球磨仪
	59
	便携式多参数水质分析仪
	105
	震荡金属浴

	14
	便携式重金属分析仪
	60
	MOTIC体视显微镜摄像系统
	106
	电热鼓风干燥箱

	15
	氨氮分析仪
	61
	消毒器（高压灭菌消毒器）
	107
	电阻炉（箱式电阻炉）

	16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进口产品）
	62
	便携式红外气体分析仪
	108
	蠕动泵

	17
	行星式单罐球磨机
	63
	BOD测定仪
	109
	手续气象站(后持式风速仪)

	18
	自动采配水系统
	64
	氟离子计
	110
	7030型智能皂膜流量计

	19
	氮吹平行浓缩仪
	65
	土壤干燥箱
	111
	箱式电阻炉

	20
	便携式烟气分析仪
	66
	台式恒温振荡器
	112
	立式压力蒸气灭菌器

	21
	超纯水仪
	67
	化学需氧量(COD)快速测定仪
	113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22
	AOX柱法全自动样品处理装置
	68
	全自动旋转振荡器
	114
	微波消解仪

	23
	显微镜成像系统
	69
	桌面式(pH、电导率)测量仪
	115
	水下照度计

	24
	全自动氮吹扫浓缩仪
	70
	分液液斗垂直振荡器
	116
	高氯COD消毒器

	25
	氢气发生器
	71
	不间断电源
	117
	土壤电导率直接测量仪

	26
	便携式大流量烟尘采样器
	72
	理化分析型超纯水机
	118
	电泳仪电源

	27
	荧光分光光度计
	73
	立式高压蒸汽灭菌器
	119
	手持取样蠕动泵

	28
	便携式分光光度计
	74
	溶解氧测定仪
	120
	低温恒温槽

	29
	土壤烘干箱
	75
	便携式浊度计
	121
	标准COD消解器

	30
	机房专用ups电源
	76
	紫外分光光度计
	122
	便捷声纳深度计

	31
	超纯水器
	77
	全自动高压灭菌器
	123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32
	实验室清洗消毒机
	78
	数采器
	124
	防潮箱

	33
	全自动硫化物前处理仪
	79
	多点气体校准装置
	125
	色谱柱恒温箱

	34
	便携式水质多参数仪
	80
	便携式多功能水质监测仪
	126
	手持气象站

	35
	电热消解仪
	81
	吸收瓶清洗器
	127
	水平电泳仪

	36
	智能高精度综合标准仪
	82
	PH计
	128
	声校准器

	37
	真空冷冻干燥机
	83
	显微镜成像系统
	129
	生物显微镜

	38
	真空冷冻干燥仪
	84
	全自动旋转振荡器
	130
	超纯水机

	39
	荧光计
	85
	其他声级计（多功能声级计）
	131
	磁力搅拌器

	40
	自动烟尘(气)测试仪
	86
	便携式真空抽滤器
	132
	热感应自动测温仪

	41
	超低温冰箱
	87
	便携式多功能抽滤器
	133
	水平电泳仪

	42
	自动电位滴定仪
	88
	电热板
	134
	电子天平

	43
	多功能硫化物酸化吹气仪
	89
	热解吸仪(解析管老化装置)
	135
	冰箱

	44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90
	热解吸仪(解析管老化装置)
	136
	水浴锅

	45
	大流量环境空气采样器
	91
	海水COD消解仪
	137
	林格曼烟气浓度图

	46
	便携式多参数水质分析仪
	92
	可见分光光度计
	138
	迷你离心机



（八）项目运维要求
需配备2人以上的实施人员保障整栋科研监测楼实验室净化系统、实验室通风系统、实验室集中供气系统的所有功能正常运行，每三个月进行巡检１次，一年例行检修共计4次；日常出现问题，要求24小时内到达现场并解决问题，在每次报修结束后的24小时内送交我方一份维修报告，内容需包括我方报修时间，维修工程师到场时间、故障原因、采取的维修措施及系统恢复时间，对实验室通风系统的酸雾净化塔加碱液三个月加一次。本运维项目中所有耗材（包括但不限于活性炭、碱液、专业滤网、紫外灯管、压力表、减压阀、阀门、排气罩、压力探头、锁头、地吸、门扫等）费用均由乙方承担。单件价值在500元及以下的设备或配件，根据现场实际发生情况保养、维修或更换，费用由乙方承担。单件价值在500元及以上的设备或配件，需要更换的，乙方提出经甲方同意后进行更换，费用由甲方承担。
　　（九）服务期限：一年。
二．服务时间：自2025年  10  月 1 日至2026年 9 月 30 日。
三．价款及支付方式
1．合同总价：整（￥  元）。以上价格应包括在承包期内完成服务内容所需要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保修服务期内发生的服务费用、更换报价单约定条件的零部件购置款、人工费、出差费、一切税费等。
2．费用结算 
按年度支付。自双方签订合同开始服务起7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维保费的50%，支付费用前乙方应提供等额的发票给甲方；在二个季度运维服务完成后，经甲方考核合格，于7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年维保费的25%，在运维结束通过甲方验收后，于7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年维保费的25%。
3．履约保证金
自双方签订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先行支付合同总价2%作为履约保证金。保修服务合同到期，如乙方无违约情形，经甲方考核合格，甲方在接到乙方申请后20个工作日内无息返还履约保证金。因乙方中途撤出服务，或违反合同中的相关约定，或发生由乙方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产生的费用，甲方启用该履约保证金直接用于支付所需的费用而不退还；如履约保证金不足以支付所需费用的，不足部分甲方仍可向乙方追索，并有权直接从应付的合同价款中扣回补足。如乙方中途撤出服务，除承担违约责任外，未履行的相对应的维保费退还给甲方。
四、违约责任
1．乙方违约的，给甲方造成的损失从本项目履约保证金中扣除，如履约保证金不足以支付违约费用的，不足部分甲方仍可向乙方追索，并有权直接从应付的合同价款中扣回补足。同时乙方须补齐履约保证金至2%，以保障本合同的继续履行。
2．乙方延迟履约、不完全履约或提供的服务不符合合同约定要求的。除支付违约金外，在甲方未行使解除合同权前仍需继续履行合同或重新提供符合要求的服务。
3．因政策变化等非甲方的原因，采购金被取消或停止向外采购实验室各系统维护服务行为等，不属于甲方违约，双方不承担违约责任，且本合同自动终止。
五、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一百二十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六、服务安排
一旦接到甲方报修电话后，如电话指导不能解决问题，维修方应在24小时内派遣有经验的维修工程师到现场进行维修更换服务。维修工程师达到现场后应及时对故障设备进行检修，对一般故障应在工程师到达现场后24小时内修复更换；对于重大故障应在48小时内修复更换。在每次报修结束后的24小时内送交甲方一份维修报告，标明甲方报修时间，维修工程师到场时间、故障原因、维修措施及系统恢复时间。
七．其他条款
1．双方本着诚实信用、公平合理的原则履行本合同，并根据该原则履行本合同未注意到的其它问题。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可以签订书面补充协议。对不能协商处理的任何问题，双方同意，本合同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将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法院解决。
2．本合同一式肆份，各持两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甲方：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     乙方：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帐  号：                         帐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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